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甘肃

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交设股份”）的主

办券商，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相关规定，对甘肃省交通规划勘

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项核查范围

本次专项核查的范围为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

向发行自律监管意见的函》（股转系统函〔2022〕1138 号）的发行股份所募集

资金于 2023 年年度的存放与使用。

二、核查程序与方法

核查小组本次检查的主要方式为：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沟通；对有关文件、

原始凭证及其他资料进行查阅、复制、记录。

核查小组查阅了公司股票发行的全套备案材料、公告文件、相关制度、募集

资金使用的银行流水、会计凭证等资料。

三、专项核查具体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2 年 4 月 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

资金存放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股

票发行相关议案。

2022 年 5 月 19 日，公司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甘肃省交通规划勘

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自律监管意见的函》（股转系统函）〔2022〕

1138 号），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

2022 年 7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甘肃省交通规划

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编号：证监许可〔2022〕1647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甘肃省公路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1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8.64 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2023 年 1 月 11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大

信验字[2023] 第 9-00001 号《验资报告》

2022 年 12月 29日，甘肃省公路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缴纳出资3456 万元，

新增股本 400 万元。2023 年 1 月 3 日，甘肃省公路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缴

纳出资 5184万元，新增股本 600 万元。至此，发行对象完成股份认购，增加注

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认购数量 1000 万股，认购价格 8.64 元/股，共募集资

金 8640 万元，并存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2023 年 2 月 6 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登记手续并发布《甘

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新增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总数为 10,000,000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10,000,000 股。

2023 年 2 月 10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新

增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2023 年 4 月 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偿还银行贷款的自有资

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偿还银行贷款的自有资金。公司独立

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2023 年 4 月 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偿还银行贷款的自有资金的公告》，同日，时任主办券商

国元证券就该事项发布了专项核查意见。



2023 年 11 月 6 日，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

完毕，并完成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相

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2023 年 11 月 7 日，公司发布

了《关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

解答（三）》等相关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经 2018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而后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经 2022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并经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23 年 1 月 28 日，公司与国元证券、甘肃银行兰州市中央广场支行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2、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 2023 年 1 月 3 日，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将全部募集资金缴存至该募集资

金专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元） 余额（元）

甘肃省交通规

划勘察设计院

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兰州

市中央广场支

行

61010110200015125 86,400,000.00 0.00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3 年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

毕，使用情况如下：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金额 86,400,000.00

加：累计利息 178,637.82

减：服务年费等银行管理性支出 1,170.00

二、募集资金净额 86,577,467.82

三、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86,577,467.82

（一）补充流动资金 31,172,225.32

其中：支付供应商货款 14,927,108.52

支付员工薪酬 16,245,116.80

（二）偿还银行贷款 55,405,242.50

四、注销账户时结余利息转回公司基本账户 144.03

五、募集资金余额 0.00

（四）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严格按照本次发行方案披露用途使用，不存在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五）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未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六）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毕，公司已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完成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

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关于本次专项核查事项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截止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经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相关规定存放和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存放与使用的行为，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月 10日


